附件
湖南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工作，根据4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稳步推进营改增试点，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二、试点内容
（一）试点范围。试点行业为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含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简称“1+7”行业。试点税率、计税依据、计税方式、优惠政策等税制安排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和《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文件执行。如果在试点期间，国家关于营改增试点有新的政策出台，遵照国家新的政策执行。

（二）试点地区。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同步实施试点。

（三）试点时间。自2013年1月1日开始启动试点前期准备工作，2013年8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开始实施试点。

（四）试点期间过渡性政策。一是税收收入归属。试点期间，由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但现行财政体制不作调整，改征增值税后的全部税收收入仍归属地方。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收，按我省现行财政体制由各级财政分别负担。二是税收优惠政策过渡。在试点实施之日前，试点纳税人已经按有关政策规定享受了营业税税收优惠的，改征增值税后可继续按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到期满。
三、组织领导

（一）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省政府成立省营改增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杜家毫省长任组长，陈肇雄常务副省长、韩永文副省长任副组长，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广电局、省国税局和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等部门负责人任成员。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协调、指导全省营改增试点工作，研究制定试点工作的重大政策，研究解决重大事项，督促试点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各市、县（区）相应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实现省、市、县联动，统筹推进全省营改增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由省财政厅主要负责人兼任，成员包括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的分管领导。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营改增有关规定，落实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和决定，协调督促相关部门推进试点工作，及时分析、汇总、上报有关工作进展。
（二）明确工作职责

1、省财政厅：牵头制定试点实施方案；牵头组织协调试点各项工作；牵头测算分析改革对财政经济的影响；牵头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牵头制定试点增值税入库管理办法；跟踪分析试点实施后财政收入变动情况，协调国税、地税营改增收入划转；跟踪反馈试点工作动态，联合国税、地税部门对试点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做好财政系统相关人员培训工作；做好试点工作媒体宣传等。

2、省国税局：牵头制定征管政策衔接办法、征管措施及相关应急预案；推行安装防伪税控开票系统；开展纳税人及税务征管人员培训和辅导；做好政策解读及宣传工作；做好试点实施后的营改增税收征管各项工作；负责分析评估试点企业税负情况等。

3、省地税局：负责开展试点行业税源企业统计调查工作；对现行营业税优惠政策及税收征管企业情况进行梳理；会同省国税局做好税源户、优惠政策等征管信息移交工作；配合做好试点前后相关行业税收政策、税负变化的比较分析等。

4、省委宣传部：做好试点相关宣传工作；做好试点对文化创意、广播影视产业等影响情况的调研分析，提出相关建议。

5、省工商局：按照试点工作要求，分析和提供试点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变化信息。

6、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协助做好试点增值税入库和调库，完善财税库银系统相关功能。

7、其他部门：根据试点需要和工作安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试点准备和实施工作；做好试点对主管行业影响情况的调研分析，提出相关建议。
四、工作安排

根据试点工作进度安排，试点工作分为前期准备和组织实施两个阶段。
（一）前期准备阶段（2013年7月底前完成）

1、全面开展调查研究，梳理我省试点行业营业税税源信息。按照试点行业范围开展试点纳税户调查统计，梳理试点纳税户名单和营业税现行优惠政策，为税源、优惠政策等征管信息移交做好准备。省地税局负责，5月底前完成。

2、做好测算分析工作。一是做好试点对财政收入、行业税负等影响的测算分析工作。省财政厅负责，省国税局、地税局配合。二是做好试点工作对试点行业发展状况影响的调研，并提出有关建议。试点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以上工作在7月底前完成。

3、做好征管衔接工作。按照试点税收征管有关规定，拟定试点税收征管及优惠政策衔接方案，明确试点税收征管机关及相关业务划转事宜，并做好试点纳税人基础信息调查核实工作。省国税局负责，省财政厅、地税局配合，6月底前完成。

4、做好征管数据交接。国、地税部门建立业务对接机制，地税部门将试点纳税户名单、基础数据信息以及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税源户基础数据在6月10日前一并移交给国税部门；国税部门要在6月底前完成对地税部门移交的基础征管数据进行逐户校验和核对，并建立营改增试点基础征管信息数据库。该项工作省国税局会同省地税局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

5、开展相关业务培训。编印培训资料，组织对征管人员进行相关税收政策、征管办法、系统操作等方面业务培训；组织对纳税人进行包括税收政策、纳税申报及相关系统应用等方面的培训。省国税局负责，6月底前完成。

6、做好纳税准备工作。制订试点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明确新增纳税人认定标准及操作规程；编制征管操作指南，制订纳税申报办法，对纳税人申报表表样进行修改，并相应修改填表要求和完善系统软件；制订试点工作发票管理办法，确定发票票种、票样、票量，做好发票的计划、印制、发售及税控机制作、系统安装等工作；制订试点增值税入库办法，完善财税库银系统相关功能，实现试点增值税税款的准备核算入库。省国税局负责，省财政厅、省地税局、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等部门配合，7月中旬前完成。

7、制订应急预案。根据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系统保障等方面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提出应对措施。省国税局负责，7月中旬前完成。

8、模拟空转测试。制订模拟申报方案，组织进行模拟申报，根据模拟申报情况对相关工作进行调整和完善；开展税收征管模式转换的模拟测试，完善试点征管办法，检验征管信息系统和发票使用管理运行。省国税局负责，7月底前完成。

9、做好宣传引导。收集汇编营改增政策资料，编写试点有关问题解读材料；制定宣传工作方案，统一宣传口径，及时监控分析相关舆情信息，组织媒体对试点情况进行宣传报道。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省委宣传部负责，7月底前完成。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3年8月1日起实施）

1、启动征管系统，接受纳税申报。省国税局负责。

2、跟踪实施情况。对试点相关企业经营情况、纳税申报情况进行分析。省国税局、省财政厅等部门负责。

3、开展试点评估。按月对试点纳税人税负变化和试点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各有关部门负责。

4、划转税收任务。按照税收任务随征管任务变动的原则相应调整国税、地税部门税收收入任务。省财政厅负责。

5、做好试点期间宣传引导。及时通报试点对我省的具体影响，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加强舆情分析，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省委宣传部负责。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营改增试点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它有利于优化完善税制结构，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制定本地区的营改增工作方案，确保试点平稳有序推进。

（二）加强组织协调。省营改增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试点实施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密切关注营改增运行情况，做好分析研究，及时发现情况，反馈问题，并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各地要做好营改增试点保障工作，保障试点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及支付技术购置、纳税培训等所需经费。
（三）强化宣传培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引导社会各界统一认识、支持试点。要认真组织税务征管人员营改增业务培训，使之熟练掌握并有效执行营改增政策。要开展好对纳税人的培训，使纳税人尽快适应新的纳税环境和征管方式，以确保我省营改增试点顺利实施、有序推进。

